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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釋字第二三六號解釋
中華民國 78年 3月 17日
院台秘二字第 02576號

解 釋 文

土地法第二百十九條規定：「徵收私有土地後，不依核准計畫使

用，或於徵收完畢一年後不實行使用者，其原土地所有權人得照原徵

收價額收回其土地。」所謂「不依核准計畫使用」或「不實行使

用」，應依徵收目的所為土地使用之規劃，就所徵收之全部土地整體

觀察之，在有明顯事實，足認屬於相關範圍者，不得為割裂之認定，

始能符合公用徵收之立法本旨。行政法院六十八年判字第五十二號判

例及行政院五十三年六月三十日台五十三內四五三四號令，即係本此

意旨，與憲法第十五條並不牴觸。

解釋理由書

按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憲法第十五條定有明文。惟基於憲法

第二十三條、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第十四款及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項

前段規定之意旨，國家為公用之需要，得依法徵收人民之土地。土地

徵收後，需用土地人，即應在一定期限內，依照核准計劃實行使用，

以防止徵收權之濫用，而保障人民私有土地權益。故土地法第二百十

九條規定：「徵收私有土地後，不依核准計劃使用，或於徵收完畢一

年後不實行使用者，其原土地所有權人得照原徵收價額收回其土

地」。上述規定所謂「不依核准計劃使用」或「不實行使用」，應依

徵收目的所為土地使用之規劃，就所徵收之全部土地整體觀察之，在

有明顯事實，足認屬於相關範圍者，不得為割裂之認定，始能符合公

用徵收之立法本旨。行政法院六十八年判字第五十二號（行政法院確

定判決誤為六十九年判字第五十二號）判例：「土地法第二百十九條

所謂『徵收私有土地後，不依核准計劃使用』，係對於所徵收土地之

整體不依原核准計劃使用而言，若就徵收之土地已按原核准計劃逐漸

使用，雖尚未達到該土地之全部，但與不依核准計劃使用之情形有

間，應無該條之適用。」及行政院五十三年六月三十日台五十三內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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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四號令：「需地機關是否已於徵收完畢一年後實行使用之認定，

應以該項徵收土地之整體為準，而不能仍按徵收前之個別原所有權之

各個地區以為認定已否實行使用之準據」各等語，即係本此意旨，與

憲法第十五條並不牴觸。

至徵收土地是否符合法定要件，其徵收之範圍有無逾越必需之限

度，乃該徵收處分是否違法之問題；就所徵收之土地，於如何情形

下，始為依核准計劃為整體之使用，乃具體案件事實認定事項；又原

土地所有權人依土地法第二百十九條主張收回其土地，有無期間之限

制，均不在本件憲法解釋範圍內，併此說明。

大法官會議 主 席 林洋港

大法官 翁岳生 翟紹先 楊與齡 李鐘聲

楊建華 楊日然 馬漢寶 劉鐵錚

鄭健才 吳 庚 史錫恩 陳瑞堂

張承韜 張特生

不同意見書 大法官 劉鐵錚

行政法院六十八年判字第五十二號判例：「土地法第二百十九條

所謂『徵收私有土地後，不依核准計劃使用』，係對於所徵收土地之

整體，不依原核准計劃使用而言，若就徵收之土地已按原核准計劃逐

漸使用，雖尚未達到該土地之全部，但與不依核准計劃使用之情形有

間，應無該條之適用。」有變更土地法第二百十九條：「徵收私有土

地後，不依核准計劃使用，⋯⋯其原土地所有權人得照原徵收價額收

回其土地」法律效果之嫌，牴觸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規

定，依憲法第一百七十二條，應為無效。

人民基本權利之保障，是民主法治且實行憲政的國家重要之責

任，但另一方面，憲法為追求公共利益，也無不許代表民意的立法機

關，於一定條件下，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因此，如何調和私益與公

益，追求二者之均衡點，毋寧是國家各種機關－立法、行政、司法，

努力以赴之目標。

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憲法第十五條定有明文。惟基於憲法第二

十三條、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第十四款及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項前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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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之意旨，國家為公用之需要，得依法徵收人民之土地。故土地法

第二百零八條及第二百零九條規定，國家為興辦公共事業或實施國家

經濟政策，得徵收私有土地。但徵收之範圍，應以其「必需者」為限

（第二０八條參照），且徵收必須補償（第二三六條以下參照），即

為平衡私益與公益之立法作為。惟土地徵收對人民財產權影響極大，

必須嚴格管制，方不易產生浪費土地資源、與民爭利及損害人民財產

之結果，因此，土地法不僅在徵收前，對徵收之程序，有縝密之規

定，即需由需用土地人擬具詳細徵收計劃書，並應附具徵收土地圖說

及土地使用計劃書，報請行政院或省政府核准（第二二二條、第二二

三條參照），且依土地法施行法第五十條之規定，土地徵收計劃書應

記明一定之事項，其中包括：被徵收土地之使用配置及舉辦事業所擬

設計大概等，依同法第五十三條之規定，土地使用計劃圖如係興辦公

共事業指建築地盤圖⋯⋯；即於徵收土地後，復有第二百十九條之規

定：「徵收私有土地後，不依核准計劃使用，或於徵收完畢一年後不實

行使用者，其原土地所有權人得照原徵收價額收回其土地。」以為事

後之監督，亦所以盡保障私人權益之所能。凡此均為調和私益與公益

之立法表現，對人民財產權之維護與公益之增進，可說是兼籌並顧。

因公共事業之「必需」，而徵收私有土地，若徵收後「不依核准

計劃使用」，不論其為變更原使用目的或用途，或僅為小部分使用後

而停止使用，或不於合理期間內使用等，自均係不依核准計劃使用，

此顯見徵收之草率，徵收之土地非全屬必需；至於徵收一年後根本未

開始實行使用，更顯示徵收土地實無必要。法律為保障私人財產，防

止濫用徵收權起見，乃准許原土地所有權人得照原徵收價額，收回其

土地。法良意美，值得肯定。

前開行政法院六十八年判字第五十二號判例，則於原土地所有權

人收回權行使要件上-不依核准計劃使用-增加「係對於所徵收土地之
整體不依原核准計劃使用而言」乙詞，以示限制，似有變法律條文原

義之嫌，使所謂不依核准計劃使用之要件，成為極不確定之概念，有

更形成主觀認定之缺陷，有易被誤用、濫用之可能，對憲法所保障之

人民財產權造成嚴重傷害。蓋在整體觀察下，可能會置「不依核准計

劃使用」之要件，於無用之境地；在整體觀察下，縱僅使用徵收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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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十四，而其餘百分之八十五強未被使用，也可謂非屬不依核准

計劃使用；在整體觀察下，部分徵收土地雖長達二、三十年閒置不

用，也可謂與不依核准計劃使用有間，是則土地法調和私益與公益，

均衡私人財產之保護及公共利益之增進的努力，將被破壞殆盡矣！

按憲法第二十三條限制人民自由權利之規定，必須符合下列三項

要件：其一、公共利益之目的。即限制人民自由權利之措施，必須出

於公共利益之考慮，即必須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

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目的之一；其二、須以法律限制。即法律

保留之謂，乃立法機關取得權力之象徵，也是議會受到憲法信任之表

現，藉此以防範人民權利受到國家行政權及司法權之侵犯；其三、必

要原則。即為達特定目的所採限制之手段，必須合理、適當，不可含

混、武斷，換言之，所採之手段固必須能達成目的，然必擇其對人民

損害最輕，負擔最低，且不致造成超過達成目的所需要之範圍，始足

當之。此項必要原則與英美法系之正當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與歐陸法制之比例原則（Das Prinzip der Verhaeltnismaessi-
gkeit）頗相類似，均以調和私益與公益為著力點。

根據上述憲法限制人民基本權利之要件，檢討首開行政法院判

例，則可見所謂整體觀察，雖意在闡明法文之原義，但卻使不依核准

計劃使用，成為極不確定之標準，置土地法關於徵收應以其事業所必

需者為限為無意義（第二０八條參照）及保留徵收之規定於無益（第

二一三條參照），確有逾法律固有效力範圍之嫌，而與土地法立法意

旨不符，不僅有違憲法上法律保留之原則，實也動搖了土地法第二百

十九條在憲法上必要原則之基礎，而牴觸憲法第十五條人民財產權應

予保障之明文。

徵收私有土地後，是否不依核准計劃使用，當然不能割裂認定，

但也不可整體觀察，其唯一之標準，乃依核准計劃加以判斷，否則即

有失憲法及法律保護私有財產之原意。職司釋憲，負有保障人民權益

之大法官會議，依憲法第一百七十二條：「命令與憲法或法律牴觸者

無效」之規定，就首開行政法院六十八年判字第五十二號判例，自應

為無效之解釋。爰為此不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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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杜０玉聲請書

謹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六款之規定，

聲請解釋憲法，並將有關事項敘明如下：

一、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行政法院七十三年度判字第一二七０號判決所適用之同院六

十八年判字第五二號判例及行政院五十三年六月三十日台五十三

內四五三四號令，與土地法第二百十九條之規定有悖，且曲解大

法官會議釋字第一０七號解釋，並採認不實之勘查報告為判決之

基礎，致牴觸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規定，敬祈准予解

釋為感。

二、事實

查坐落台北市南港００段一五０-一、一五０-二、一八一、一
八五、一八六、一八七-一、一八七-二、二一八、二一八-一、
二一九、二二一、二二二-一、二二二-二、二二四、二二五號
等十五筆土地，共面積三．四九三五公頃，原為聲請人等所

有，因台０肥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０公司）興建南港

廠需用，曾奉行政院四十二年十月十六日台四十二內六０六九

號令核准徵收，經台北縣政府四十三年一月十九日北府建地二

字第０二三七號公告徵收各在案者，而原處分機關（台北市政

府地政處；以下同）謂據查對土地登記簿結果，係台０公司以

買賣方式取得，並依當時買賣資料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完畢，

參照行政法院七十年判字第一二八四號判決意旨，其已當然發

生物權變更之絕對效力。縱假定上開土地係該公司以徵收方式

取得，因已依核准計畫實行使用（如後點末段所敘），亦不發

生土地法第二百十九條收回土地之問題。另就請求權時效言，

本案土地係於民國四十三年由台０公司取得，台端等迄至七十

一年四月廿六日始提出收回土地之請求，其經過時間已逾十五

年，參照上開行政法院同一判決，其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

滅，從而報經行政院七十一年十一月三日七十一台內地字第一

一八六五九號函核定不予發還（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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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肥公司取得本案土地後，僅於二二二-一、二二五號土地上
闢建沉澱池一口，包括抽水機房一座在內，計約使用本案土地

０．二０００公頃。於二二二-一、二一八-一、二一八號土地
內，舖設一條寬約五公尺、長約一八二公尺單軌鐵路，向南穿

經案外徵收地，跨越南港路（即縱貫公路）轉西南，啣接縱貫

鐵路，計約使用本案土地０．０九一０公頃。連同廠區內位置

本案土地範圍內之通道溝渠及管線用地在內約使用本案土地

０．五０００公頃，佔本案土地百分之十四強，其餘百分之八

十五強，則於其東北側邊緣築設圍牆，藉阻外人進入，兼以掩

蔽外界視線，內則荒草沒脛，自始未實行使用。另於二二二-
一、二二二-二、一八一號土地上，舖設單軌鐵路一條，向西
南走經案外徵收地一五四、一五六、一五七、一六二、一六五

號等土地後，穿越三重埔路，進入民營啟業化工公司廠房；此

係圖利他人使用，非台０目的事業所需，未併計其使用面積。

但根據經濟部答覆監察院函（附件二），謂台０公司取得本案

土地後，已按徵收計畫完成使用，其使用情形為：「⋯⋯。

二二一、二二二-二、二二四號土地，係用作台０公司南港廠
三村員工眷屬宿舍及廠區道路設施。 一八一、一八五、一八

六、一八七-一、一八七-二、二二０-一號土地，係用作道路及
煤焦堆積場。 二一八、二一八-一、二一九、二二二-一、二
二五號土地，係用作鐵路支線、沉澱池及管線用地。 一五０-
一、一五０-二號土地，係用作鐵路支線及排水溝用地。」另
根據原處機關處分書，則謂據台０公司南港廠參與會勘人員說

明：「本案土地原配置使用計畫之用途，係作為該廠Ａ廠區及

工廠相關設施基地，其中二二一、二二二-二號土地，已供廠
區道路設施使用。一八一、一八五、一八六、一八七-一、一
八七-二號土地，已供廠區道路及煤焦堆積場、辦公廳、冷水
塔、原煤氣工場使用。二一八、二一八-一、二一九、二二二-
一、二二五號土地，已供廠區鐵路支線、沉澱池、變電所及管

線設備使用。一五０-一、一五０-二號土地，已供廠區木板、
煤屑堆積場及管線設備使用。二二四號土地已供該廠三村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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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勤宿舍使用。」

原處分機關謂本案土地係台肥公司以買賣方式取得乙節，經聲

請人舉證訴經行政法院七十三年度第二八九號判決（附件三）

及一二七０號判決（附件四），認定其係以徵收方式取得，但

一二七０號判決又認為：「 需地機關是否已於徵收完畢一年

後實行使用之認定，參照本院六十九年判字第五二號判例（附

件五）及行政院五十三年六月卅日台五十三內四五三四號令

（附件六），應以該徵收土地之整體為準，而不能仍按徵收前

之各別原所有權之各個地區以為準據。 本案土地經被告機關

邀集有關單位同赴現場勘查結果，已依原計畫使用完畢，有會

勘紀錄附卷可稽，乃報奉行政院核定否准發還；並謂上項會勘

紀錄係公務員制作之公文書，具有公信力，不因台灣省地政處

及台北縣政府未派員出席，又未邀原告代表參加而否定其效

力，無調閱原徵收計劃及勘驗現場之必要。從而本案土地無土

地法第二百十九條之適用。」又謂「土地法第二百十九條規定

土地所有權人得照原徵收價額收回其土地之權利，性質與民法

第三百八十條之買回權相當，而土地法為民法之特別法，土地

法就此既無規定，應適用民法第三百八十條之買回規定，其權

利經過五年不行使而消滅；縱將此收回權解為請求權之一種，

依民法第一百廿五條規定，因十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本案土

地在四十三年間徵收完畢，原告等於七十一年四月聯名陳情收

回，亦早逾十五年消滅時效期間。」再謂：「司法院大法官會

議釋字第一０七號解釋，係以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回復請求權

為對象。本案土地既經合法徵收完畢，其所有權已移轉登記與

需用土地之台肥公司，非屬原告等所有，即無上開解釋之適

用。」。

聲請人不服行政法院七十三年度判字第一二七０號判決，經循

再審程序提起再審之訴，復經行政法院七十四年度第一０三號

判決略以：「本案原判決係以系爭土地已依原核准計畫作為Ａ

廠區及工廠相關設施使用，有會勘紀錄附卷可稽，亦即其就該

項徵收土地之整體而言已予使用，再審原告自不能仍按徵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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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各別原所有權之各個地區以為認定已否實行使用之準據。次

查土地法第二百十九條原土地所有權人照原徵收價額收回其土

地之權利，依行政法理有無時效之適用，核屬見解之爭，縱令

原判決認有時效之適用，已無適用法令顯有錯誤可言；何況需

用土地人使用其中０．五公頃，佔徵收地百分之十四強，其既

非於徵收後全未使用之可比，亦不能據以請求收回系爭土

地。」（附件七）。

三、理由

行政法院七十三年判字第一二七０號判決所謂：「(1)土地法第
二百十九條未規定請求收回期限，應適用民法第三百八十條規

定。(2)引據同院六十八年判字第五二號判例所謂：「土地法第
二百十九條所謂徵收土地後不依核准計畫使用，係對於所徵收

土地之整體不依核准計畫使用而言，不能仍按徵收前之各別原

所有權之各個地區以為認定巳否實行使用之準據」乙節，係依

據行政院五十三年六月卅日台五十三內四五三四號令而立論。

(3)已被徵收並移轉登記與需地機關所有之土地，原所有權人無
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一０七號解釋之適用。(4)採認不實之會勘紀
錄作為判決之基礎。」等等，聲請人以有牴觸憲法保障人民財

產權之疑義。

聲請人對於上開 項疑義，認為：「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適

用，為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十六條所明定；土地法為特別法，具

有強制性作用，又無適用或準用其他法規之規定，亦即其特性

所在。其第二百十九條規定：「徵收私有土地後，不依核准計

畫使用，或於徵收完畢一年後不實行使用，其原土地所有權人

得照原徵收價額回其土地。」即為憲法第十五條精神所在，就

該一條文立法意旨觀之，徵收私有土地後凡未依核准計畫使

用，或徵收完畢一年後不實行使用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即可據

以收回其土地，文義極為顯明，並無請求時間之限制。而上開

行政法院七十三年度判字第一二七０號判決卻以：「土地所有

權人得照原徵收價額收回其土地之權利，其性質與民法第三百

八十條之買回權相當，而土地法為民法之特別法，特別法無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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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者，應適用民法第三百八十條買回之規定，其權利經過五年

不行使而消滅；縱將此項收回權解為請求權之一種，依民法第

一百廿五條規定，因十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資為論據，為

不利聲請人之判決，顯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規定牴觸。

又土地法固為民法之特別法，但僅在第卅條及土地使用編之基

地租用，耕地租用二章內，訂有若干法律條項，藉以減少普通

民法執行土地政策時所生之障礙。此與票據法有科處濫發支票

者以徒刑或罰金之規定相當，考其立法主旨，在於推行支票之

信用與流通，不能謂其有處罰條項一、二條，遽認票據法全部

為刑法之特別法是。據此，足以說明土地法本質上為行政法、

為公法。至於土地徵收事件，由於公用排除私用，國家以公權

力強制剝奪私有土地所有權，具有公法性質尤為顯著。從而土

地法第二百十九條之「收回權」，似絕無適用民法之「買回

權」各規定之可能。何況「買回權」係先有私法上之合法買賣

契約，而後再有買受人與出賣人所訂之買回契約之存在，亦即

為原出賣人與原承買人私權直接活動，並非合於某種法定要

件，即有「買回權」之發生。而土地法之「收回權」，為需地

人所以取得徵收之土地，係由國家行使徵收權，而將私有土地

所有權移轉登記與彼，嗣因需地人違反法律規定，又由國家行

使公權撤銷原徵收，再由國家准許原所有權人以原徵收價額收

回其土地，過程至為明顯，何可比附援引。是以民法之「買回

權」適用於公法之被徵收地照原價收回事件，謂土地法為民法

之特別法，土地法對此未有規定，應適用民法第三百八十條

「買回權」之規定，其權利經過五年不行使而消滅乙節，要非

所宜。另則土地法第二百十九條規定「原土地所有權人得照原

徵收價額收回其土地」事項，原為法律保障人民私權而設，其

既未規定收回期限，自應從其規定，不得援引普通法與之抗

衡。況行政機關對此，曾據建議準用民法關於買回之期限定為

五年，但經斷然決定「殊不可採」有案（行政院五十六年五月

二日台五十六內三二六三號令；附件八），同時行政法院在廿

四年判字第十八號判例中，早已認為公用徵收之性質與買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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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茲該院不此之為，良非喁喁望治之民所敢想像。

再民法上之「請求權」，多係附麗於債權，其本身難能獨

立存在。請求權雖因罹於時效而消滅，但債權本身並不消滅。

土地法第二百十九條之「收回權」，為原土地所有權人依法申

請地政機關撤銷原徵收案，並照原徵收價額收回其土地，乃基

於公法之行為，非債權之私經濟行為可比。至於依照公法向行

政機關申請時有無時間限制，應由公法予以規定，公法如無規

定，似亦不可比照「請求權」時效辦理。例如三七五減租條例

第十五條之佃農優先購買權，依據最高法院六五年度台上字第

二六五二號判決，認有物權之效力，係因權利人一方之意思表

示而生法律上之效果，且有關公益，解釋上應認為不因時效而

消滅。土地法上之「收回權」亦為有關公益者，且同為推行土

地政策而制訂，似應認為不因時效而消滅；倘認本案土地因逾

十五年始提出申請，謂其已罹時效而消滅，則有使人不易翕服

之慨。總之，土地法第二百十九條之「收回權」，乃公法上之

權利，既不同於民法之「買回權」，又有異於民法之「請求

權」，是故應無消滅時效之限制。退一步言，苟認土地法對此

漏未規定，然在未依法修正公布施行前，仍難否認該一條文之

效力。今行政法院在依土地法行使之收回權之性質之認定尚有

所爭議之處，卻遽而引用民法有關時效之規定，侵害憲法所保

障之人民財產權，以判決限制人民權利之行使，該判決要難謂

非違法違憲。

聲請人對於上開第 項疑義，認為：「行政法院六十八年度判

字第五二號判例前半段要旨：「土地法第二百十九條所謂徵收

土地後不依核准計畫使用，係對於所徵收土地之整體不依核准

計畫使用而言。⋯⋯」考其立論依據為行政院 53年 6月 30日
台五十三內四五三四號令（附件六）之核示。按土地法為法

律，行政院所為：「是否實行所用，應以該項徵收地之整體為

準」核示，為一行政命令，查諸土地法第五編第一章所列十四

條各條，並無「以整體使用為準」之明文，設不及早糾正，縱

容衍變下去，直接導使需地機關無視土地法第二百零八條「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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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事業所必需者為限」之存在，招致土地資源浪費，憲法保障

人民財產權之國策亮起紅燈。例如台０公司南港廠實際需地僅

卅甲左右，而竟誇大擴張，請准徵購八十餘甲，結果消化不

了，憑藉「以整體使用為準」為護身符，霸持龐大面積土地於

荒蕪或圖利他人使用，寧非法律保護非法之明證。況乎行政院

發布前項「以整體使用為準」命令之翌年，研討徵收土地不依

核准計畫使用，究應全部抑部份撤銷徵收問題後，復以 54 年
8月 5日台五十四內五五五四號令謂「徵收土地，係政府行使
公權力之強制處分，具有整體性質，如其徵收行為違反法律之

規定，即應構成全部撤銷徵收之要件；惟為顧及社會之公益，

如其徵收之土地違反規定，而有部分土地仍有獨立使用之價

值，或在事實上無法為全部之撤銷時，應斟酌情形分別就各案

研議處理辦法報核。」（附件九）

由此，足見其所謂「以整體使用為準」乙節，無疑須視實

情論定。就本案土地言，雖已被使用百分之十四強，而其餘百

分之八十五強，仍有獨立使用之價值，何嘗不可專案斟酌處理。

就採用前項「以整體使用」見解，而對土地法有關公用徵收之精

神具有破壞作用，並使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規定效果蕩然之

行政法院六十八年度第五二號判例言，殊有匡正之必要。」。

聲請人對於上開第 項疑義，認為：「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一０

七號解釋，依照該解釋理由書略以：「查民法第七百六十九

條、第七百七十條，僅對於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者，許其

請求登記為所有人，而關於已登記之不動產，則無相同之規

定；如其占有之不動產已為登記者，基於土地法第四十三條之

絕對效力，應無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

惟應於此加以說明者，即此所謂「登記」，為土地法第四十八

條之「總登記」，亦即「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猶日本不動產

登記法之「保存登記」，非土地法第七十二條之「權利變更登

記」；易言之，凡已為總登記之不動產，不許他人因時效而取

得，亦即原土地所有權之回復請求權，不因民法第一百廿五條

之規定而有所影響。本案土地法在被徵收之前，登記為聲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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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所有，與民法第七百六十九條及七百七十條情形迥異，嗣台

肥公司雖因徵收取得而登記為所有人，但聲請人係以已登記不

動產所有人之回復請求權為對象，依土地法第二百十九條規定

請求收回土地，土地法對此既無明文規定其請求收回之期限，

自不發生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消滅時效問題。上開行政法院七

十三年度判字第一二０七號判決謂：「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

第一０七號解釋，係以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回復請求權為對

象，本案系爭土地既經合法徵收完畢，其所有權已移轉於需地

之台肥公司，非屬原告等所有，即無上開解釋之適用。」乙

節，要難謂非曲解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一０七號解釋意旨，枉使

聲請人喪失合法權益。

台０公司使用本案土地情形，見之於官方檔案者有二，一為經

濟部復監察院函（附件二），另為原處分機關函，即為引據會

勘紀錄之件（附件一）。前者為經濟部轉錄台０公司之書面報

告，後者為原處分機關依據台０公司南港廠參與會勘人員之說

明，兩者資料來源相同，而所指事物均與現場有出入，相互間

且有矛盾情事（附件十）。例如： 沉澱池位置原在二二二-
一與二二五號地鄰接處，而官方檔案扯到遠在五十到一百二十

五公尺以外之二一八-一、二一八、二一九三筆土地之上。
一五０-一、一五０-二號兩筆土地原為閒置荒蕪者，而經濟部
函謂供鐵路支線及排水溝使用，原處分機關謂供木板、煤屑堆

積場及管線設備使用。 一八一、二二二-一、二二二-二號三
筆土地內有提供部份面積予民營啟業公司舖設鐵路支線使用，

官方檔案避不及此，而謂係供道路及煤焦堆積場使用。 一八

五、一八六、一八七-一、一八七-二號等四筆土地原係閒置荒
蕪，而經濟部函謂供道路及煤焦堆積使用，原處分機關除一如

經濟部所稱者外，進而增供辦公廳、冷水塔及原煤氣工場使

用，無異將位置南端（靠近縱貫公路）之辦公廳、中區之原煤

氣工場及案外一八八、一八九、一九０、一九一號附近之冷水

塔等構造物搬移到本案土地之內，南轅北轍，一派胡言。 所

謂變電所為在案外徵收地一九三號附近，而原處分機關謂在二



二
三
六

一八、二一八-一、二一九號土地之上。 所謂南港廠三村員

工備勤宿舍，在本案土地內原無跡象可尋，而經濟部函稱曰員

工眷屬宿舍，位置二二一、二二二-二、二二四號三筆土地之
上，原處分機關謂在二二四號一筆土地之上，誰是誰非，無法

代圓其說。台０公司對其使用本案土地，或指鹿為馬，或誇大

範圍，或無中生有，竟荷原處分機關認定「已依核准計劃實行

使用」，實匪夷所思。行政法院憑此不實不備之會勘紀錄，作

為不利於民之判決基礎，似難謂非違反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

私有土地之徵收，係因公共事實之必要，不問土地所有權人之

意思如何，而以公權力剝奪其權利。需地機關於取得土地之

後，倘不不供目的事實之使用，或遲不使用，或僅為少部分使

用後而停止使用，事實上已失其請求徵收之必要，法律為保障

人民財產權，防止公權力之濫用，對於徵收一年後不實行使用

而准按原價額收回土地，應為事理之當然。行政法院七十三年

判字第一二七０號判決未就此斟酌，致使聲請人等合法權益遭

受侵害，為特就上列四項疑義，敬請賜如聲請目的辦理是禱。

上陳

司法院公鑒

聲請人：杜０玉

中 華 民 國 七 十 四 年 七 月 卅 日

行政法院判決 七十三年度判字第壹貳柒零號

原 告 杜 ０ 玉 送達代收人古嘉諄律師

杜 ０ 同上

柱 ０ 水 同上

杜 ０ 雄 同上

杜 ０ 添 同上

杜 ０ 鳳 同上

杜 ０ 秀 同上

杜李０珠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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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 ０ 煌 同上

杜 ０ 輝 同上

杜 ０ 助 同上（承受再訴願人杜０提起行政訴訟）

杜 ０ 貴 送達代收人古嘉諄律師

杜 ０ 雄 同上

杜 ０ 華 同上

杜 ０ 鴻 同上

杜 ０ 宗 同上

杜 ０ 福 同上

杜 ０ 蔥 送達代收人古嘉諄律師

杜吳０蘭 同上

杜 ０ 糖 同上

杜 ０ 快 同上

杜 ０ 雄 同上

杜 ０ 雄 同上

杜 ０ 發 同上

杜 ０ 貴 同上

杜 ０ 長 同上

杜楊０子 同上

杜 ０ 田 同上

杜 ０ 信 同上

羅 ０ 麟 同上

杜 ０ 一 同上

杜 ０ 出 同上

王 ０ 壬 同上

王 ０ 壽 同上

張 ０ 燭 同上

杜 ０ 宗 同上
上共同訴訟
代 理 人

古嘉諄 律師

被 告 機 關 台北市政府地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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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原告等因請求發還被徵收土地事件，不服內政部中華民國七十三年

七月二日七十三台內訴字第二二四九三九號再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

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事 實

緣台０肥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肥公司），前為興建南港廠

（即台０公司第六廠）需用土地，層奉行政院 42.10.16台四十二內六
０六九號令核准徵收台北縣南港鎮東新庄子段及同鎮三重埔段等私有

土地八０‧三五八一甲，經台北縣政府 43.1.19(43)北府達地二字第０
二三七號公告徵收，並特許先行使用，惟該項土地，在台北縣政府公

告前後，經該府數度召集各業主協議，已有大部分經台０公司與各業

主成立協議收購，發給地價補償在案，原告杜０玉等於七十一年四月

二十六日，聯名向台北市政府陳情，以原所有坐落南港區南港００段

第一八一地號等二十四筆土地，經台０公司徵收後，不依核准計畫使

用，請求依土地法第二百十九條規定，照原徵收價額收回其土地，經

被告機關根據松山地政事務所提供之土地登記簿記載資料核對結果，

以其中二六、二七、七二、七三、七四、七七、十七－一、二二０－

一、二二三地號等九筆土地，係台０公司以買賣方式取得，無土地法

第二百十九條規定之適用，已另案函知外，其餘一八一、一八五、一

八六、一八七－一、一八七－二、二一八、二一八－一、二一九、二

二一、二二二－一、二二二－二、二二四、二二五、一五０－一、一

五０－二地號等十五筆土地，被告機關經就松山地政事務所之土地登

記簿查對結果，係台０公司於四十三年五月一日向原所有權人承購取

得，於四十四年間辦竣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四十九年間更正為「徵

收」，並經被告機關邀同有關單位派員履勘現場結果，依原配置計畫

系爭土地，係規劃作為該廠A區廠區及工廠相關設施基地，同段二二
一、二二二－二地號等二筆土地已供廠區道路設施，同段一八一、一

八五、一八六、一八七－一、一八七－二地號等五筆土地，已供廠區

道路及原料煤焦堆場、辦公廳、冷水塔、原煤氣工場等使用，同段二

一八、二一八－一、二一九、二二五、二二二－一地號等五筆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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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供廠區鐵路支線、沉澱池、變電所及管線等設備區用地使用，同段

一五０－一、一五０－二地號等二筆土地已供廠區堆木板場、堆煤屑

場及管線等設備用地使用，同段二二四地號土地已供該廠三村員工備

勤宿舍用地，該廠已依原建廠使用計畫使用完畢乃報奉行政院七十一

年十一月三日七十一台內地字第一一八六五九號函核定，不予發還

後，被告機關以七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北市地四字第四三三七０號函

述明不予發還之理由轉復原告，惟原告等不服提起訴願，經台北市政

府以七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71府訴字第五八一三九號訴願決定書從
實體駁回其訴願，原告等因不服上開訴願決定，遂向內政部提起再訴

願，嗣經內政部以本案與潘０隆等訟爭事件，同屬台０公司興建南港

廠使用之私有土地，且均係於四十四年以「買賣」原因，辦妥移轉登

記，而於四十九年間更正為徵收，故而參照本院七十年十二月十七日

七十年度判字第一二八四號判決，認為系爭土地為「買賣」而非「徵

收」，乃屬私法上之契約行為，改從程序不合予以駁回，原告等不

服，訴經本院七十三年三月十六日以七十三年度判字第二八九號判

決，認為系爭土地難謂係買賣而非徵收。至本院七十年度判字第一二

八四號判決，係個案作成者，既非判例，對本案無拘束力，要難以彼

例此，茲原告請求依土地法第二百十九條收回被徵收土地，自應從實

體審議，並以內政部決定以台０公司取得系爭土地之原因為買賣，乃

屬私法上之契約行為，就程序上駁回，尚有未合，應予撤銷，由再訴

願決定機關另為適當之決定，內政部依照本院判決意旨重為實體審議

決定駁回再訴願，原告等不服，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茲摘敘兩造

訴辯意旨如次：

原告等起訴意旨及補充理由略謂：坐落南港００段第一八一地號等十

五筆土地，共計面積三‧四九三五公頃，自經台０公司報經行政院核

准徵收，並經台北縣政府公告徵收，在公告三十日期間，原告等未提

異議，原徵收已告確定，當具徵收實效，本案土地完成徵收之後，先

以買賣為原因辦理移轉登記，旋因發現登記原因錯誤，經原承辦單位

汐止地政事務所，依土地法第六十九條規定，報經台北縣政府令准以

「徵收」為原因，辦畢更正登記，原告等及台肥公司均未異議，依土

地法第四十三條規定，有絕對效力，前此以買賣為原因之登記，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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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其原來地位，不能事後查調有關更正登記之原始資料無著，而逕

認前項更正登記，不發生效力。台０公司取得本案土地，僅於二二二

－一、二二五號土地鄰接處闢建沉澱池一口，包括抽水機房一座在

內，計約使用本案土地０‧二０００公頃，於二二二－一、二一八－

一、二一八號土地內敷設路基，寬約五公尺、長約一八二公尺單軌鐵

道一條，向南穿經案外徵收地，穿越南港路轉西南啣接縱貫鐵路，計

約使用本案土地０‧０九一０公頃，連同位置本案土地內之些許廠區

內通道及地下管線用地在內，總共約使用本案土地０‧五０００公

頃，佔徵收地百分之十四強，其餘百分之八十五強，僅於其外圍築設

圍墻，藉阻外人進入與掩蔽外界視線，內則荒草沒脛，自始未實行使

用，另於二二二－一、二二二－二、一八一號土地內，敷設單軌鐵

道，向西南走經案外同段一五四、一五六、一五七、一六二、一六五

號徵收地後，穿越三重路，進入民營啟業化工公司廠房，此係圖利他

人使用，非台０公司目的事業所需，未予併計面積，被告機關假會勘

之名，作不實紀錄，勘查之日，台灣省地政處台北縣政府未有派員，

又峻拒原告等推派代表參與，僅有代表台肥公司之南港廠，被告機關

及其所屬松山地政事務所派員從事進行，無視原告等合法權益存在，

引據南港廠參與會勘人員片面之詞，妄斷已依原計畫使用完畢，據以

報請行政院不予發還。茲附呈台０公司圖利民營啟業化工公司使用之

土地租賃合約影本一份，該合約所列土地，雖與本案無直接關係，但

可證明其在本案二二二－一、二二二－二、一八一號土地內，敷設另

一鐵路支線之緣由，亦佐以瞭解台０公司，在申請徵收之初，違反土

地法第二百零八條「以其事業所必需者為限」之規定，招致取得之後

消化不了，竟將佔全部徵收面積六分之一（即一二‧八五０六甲）土

地圖利他人，關於土地法第二百十九條之收回權，有無消滅時效之限

制一節，按土地徵收制度，係基於公共事業之必要，不管土地所有權

人之意思如何，而以公權力剝奪其權利者，需地機關取得土地之後，

倘不供徵收目的之使用或遲不使用或僅為小部分使用，而停止使用，

事實上已失去其徵收之必要，其得照原徵收價額收回土地，應為事理

之當然，再該收回權，係基於法律之規定為公法上之權利，既與當事

人契約之民法買回權不同，又與附麗於債權之一般請求權有異，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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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上對其收回期限，既無規定，不必援引拘束，近報載內政部提案

修正該二百十九條條文，以為今後之依據，由此可見現行條文之立

法，原為保障人民財產而設（行政院 56.5.2台五十六內字三二六二號
令參照）解釋，似以不損害人民權益為宜，否則無多此修正之必要，

基此被告機關之比附援引，尚乞不予綵納，並依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二

條規定指派評事定期實地勘查，准許原告等推派代表參與，勘查之

前，務必轉知被告機關將與本案土地有關之構造物及堆積場之位置，

按實測繪於核准徵收當時之一、二００分之一地籍圖上，俾易實地查

對瞭解，綜上所述，堪認本案土地確係徵收，台０公司在徵收之初，

既已違反土地法第二百零八條必需之限制，徵收之後，又復棄置絕大

部分土地，自始未實行使用，小部分圖利民營公司使用，顯已構成撤

銷徵收發還土地之要件，訴願再訴願決定駁回，不合邏輯，申請收回

徵土地，無消滅時效之限制，為特提起本訴請求判決撤銷原處分原決

定等語。

被告機關答辯意旨略謂：查「徵收私有土地後，不依核准計畫使用或

於徵收完畢一年後，不實行使用者，其原土地所有權人，得照原徵收

價額收回其土地。」固為土地法第二百十九條所明定，惟此項規定，

僅對於徵收之私有土地，不依「核准計劃使用」或於徵收完畢一年後

「不實行使用」者，始有其適用，反之，如為價購之土地，原土地所

有權人即不得申請收回，此觀諸該法條規定甚明。本件原告等請求照

原價收回之上開系爭土地，就松山地政事務所之土地登記簿查對結果

（詳見附件）台０公司取得土地之原因應為「買賣」而非「徵收」，

該公司應有使用其土地之自由，自不發生土地法第二百十九條收回土

地之問題，縱假定本案土地，均為台０公司以徵收方式取得，案經本

處邀同有關單位及用地單位代表現場履勘結果，原告等所有系爭土地

原計畫係規劃作為該廠A區廠區工廠相關設施用地，該南港００段二
二一、二二二－二地號二筆已供廠區道路設施，同段一八一、一八

五、一八六、一八七－一、一八七－二地號等五筆土地，已供廠區道

路、原料煤焦堆場、辦公廳、冷水塔、原煤氣工場等使用，同段二一

八、二一八－一、二一九、二二五、二二二－一地號等五筆土地，已

供廠區鐵路支線、沉澱池、變電所、管線等設備用地使用，同段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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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一、一五０－二地號等二筆土地，已供堆木板場、堆煤屑場及管

線等設備使用，同段二二四地號土地，已供該廠三村員工備勤宿舍用

地使用，有七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及八月二日會勘紀錄附原處分卷可

稽，則該廠已依原建廠計畫使用完畢，參照行政院五十六年五月二日

台內第三二六三號令釋：「徵收土地如已依原核准計畫所定之使用期

限內使用，則其法定要件，即已具備，縱令此後對於該項土地另有使

用或處分係屬土地所有權之行使範疇，不發生原土地所有權人照原徵

收價格收回其土地之問題。」之意旨，即使該公司再予變更使用方式

或另為處分，亦屬土地所有權行使之範疇，不發生收回土地之問題，

原告等要求照原徵購價格收回土地，核與土地法第二百十九條規定之

要件，亦有不合。本案土地縱係於四十四年間徵收完畢，原告等於七

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始提出收回土地之請求，其經過之期間，顯已逾

十五年，其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原告等申請發還土地之請求，

既已罹於時效而消滅，其要求發還土地，自亦應不予准許，原告之訴

顯無理由，敬請賜予判決駁回等語。

理 由

按「徵收私有土地後，不依核准計畫使用，或於徵收完畢一年後不實

行使用者，其原土地所有權人得照原徵收價額收回其土地。」固為土

地法第二百十九條所規定。惟需地機關是否已於徵收完畢一年及實行

使用之認定，應以該項徵收土地之整體為準，而不能仍按徵收前之各

別原所有權之各個地區以為認定已否實行使用之準據；徵收土地如依

原核准計畫所定之使用期限內使用，則其法定要件即已具備，縱令此

後對於該項土地另有使用或處分，係屬於土地所有權之行使範疇，不

發生原土地所有權人照原徵收價格收回其土地之問題。（參照本院六

十九年判字第五十二號判例及行政院台五十三內字第四五三四號及五

十六台內地字第三二六三號令釋意旨）本件系爭土地十五筆，因台０

公司建廠使用，前奉行政院四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台四十二內字第六０

六九號令核准徵收，經台北縣政府四十三年一月十九日北府達地二字

第０二三七號公告徵收，公告期間三十日，原土地所有權人未有爭

執，原徵收處分確定後，即已連同台北縣南港鎮東新庄子段徵收之土

地合計四百餘筆，面積八十餘甲，作為興建南港廠（即台肥公司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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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使用，原告等於七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以其原所有被徵收之系爭

十五筆土地，經台０公司徵收後，大部分被徵收土地，於完成徵收一

年後，並未使用請求依土地法第二百十九條規定照原徵收價額收回其

土地，案經台北市政府交由被告機關邀集有關單位於七十一年七月十

六日及八月二日同赴現場勘查結果，原告等原所有系爭土地，係原核

准使用計畫係規劃作為該廠A區廠區及工廠相關設施用地，該南港０
０段二二一、二二二－二地號二筆已供廠區道路設施，同段一八一、

一八五、一八六、一八七－一、一八七－二地號等五筆土地，已供廠

區道路，原料煤焦堆場、辦公廳、冷水塔、原煤氣工場等使用，同段

二一八、二一八－一、二一九、二二五、二二二－一地號等五筆土

地，已供廠區鐵路支線、沉澱池、變電所、管線等設備用地，同段一

五０－一、一五０－二地號等二筆土地，已供堆木板場、堆煤屑場及

管線等設備使用，同段二二四地號土地，已供該廠三村員工備勤宿舍

用地使用，有七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及八月二日會勘紀錄附原處分卷可

稽。該會勘紀錄，係公務員制作之公文書具有公信力，不因與現行政

區台北市為直轄市無相互隸屬關係之台灣省政府地政處台北縣政府未

派員出席，又未邀原告派代表參加會勘而否認其效力，是台０公司對

於此項徵收之土地，早已按原建廠計畫整體使用完畢，為眾所共知之

事實，不容於歷時二十餘年後仍肆意自為主張，被告機關依據有關單

位會同勘查結果，以該公司已依原計畫使用完畢，乃報奉行政院以七

十一年十一月三日七十一台內地字第一一八六五九號函核定不予發

還，被告機關嗣以同年十一月十七日北市地四字第四三三七０號函復

知原告否准發還，揆諸首揭說明，本案系爭土地自無土地法第二百十

九條規定之適用。查系爭土地原由台０公司興建南港廠，層奉行政院

核准徵收，並經台北縣政府四十三年一月十九日(43)北廠達地二字第
０二三七號公告徵收，為原告所不爭之事實，依照土地法第二百三十

五條前段規定「被徵收之土地之所有權人，對於其土地之權利義務，

於應受之補償發給完竣時終止。」易言之，此際該土地之所有權，均

屬需用土地機關所有。而土地法第二百十九條規定，原土地所有權人

得照原徵收價額收回其土地之權利，其性質與民法第三百八十條之買

回權相當，而土地法為民法之特別法，特別法無規定者，應適用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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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規定，前述所有權人收回土地之權利，當有期限間之限制。土地

法就此既無規定，自應適用民法第三百八十條買回之規定，其權利經

過五年不行使而消滅，且縱令將此項收回土地權利，解為請求權之一

種，依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規定，一般請求權因十五年間不行使而消

滅。本案土地既在四十三年間徵收完畢，至原告等於七十一年四月二

十六日聯名陳情收回時，亦早逾十五年之消滅時效期間，而司法院大

法官會議釋字第一０七號解釋，係以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回復請求權

為對象，本案系爭土地，既經合法徵收完畢，其非買賣而係徵收，又

為原告訴狀所是認，其所有權已移轉登記於需用土地之台０公司，非

屬原告等所有，即無上開解釋之適用。況公法與私法雖各有其特殊性

質，但二者亦有其共通之原理，私法規定之表現一般法理者，亦可適

用於公法關係。原告主張收回權係基於法律之規定，為公法上之權

利，對其申請收回期限，既無規定，被告機關之比附援引，認本案土

地因逾十五年始申請，已罹時效消滅，殊難令人翕服云云。則國家依

公權力所為之土地徵收，原所有權人可不受時效之限制，隨時請求收

回，豈不使公權力之行使永無確定之期，其主張顯不足採。殊無灼

然。至其所提出台０公司與民營啟０化工公司訂立之土地租賃合約影

本一份，係啟０化工公司煉焦供應台０公司而租用土地，屬於台０公

司有關業務之使用，原告訴狀謂該合約所列土地與本案無直接關係，

則該證物縱令加以斟酌，殊不足以資為原告有利之證明。本件事證已

明確無調閱台０公司籌建氮肥第六廠奉准徵收土地原計畫及勘驗現場

之必要，綜上所述，本件原處分並無違誤，訴願再訴願決定遞予維持，

亦無不合，原告起訴論旨，難謂有理由，應予駁回，再本件訴願、再

訴願決定維持系爭土地為徵收，非以買賣原因取得之原處分，已如前

述，雖原處分及答辯書中，同時以系爭土地如係以買賣而非徵收取得

亦不應發還之敘述，但與駁回之結果，不生影響，併此說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依行政訴訟法第二十六條後段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七 十 三 年 十 月 十 二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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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黃林０玉聲請書

一、主旨：

為行政法院七十二年度判字第一０三五號判決所適用之行政

院五十三年六月三十日台五十三內四五三四號令有牴觸憲法第十

五條規定之疑義，呈請解釋事。

二、事實經過：

聲請人所有之臺北市北投區００段三四二、三四二－三、－

五、三四三－四、－五、－六、－七、－八、－一一地號土地九

筆，於六十九年一月間由臺北市政府以大度路（自中央南路至向

西八四０公尺段，以下簡稱第一期）拓寬工程需用，以 69.1.4北
市地四字第五二０四五號公告徵收，惟經聲請人查對該工程之工

程受益費徵收範圍圖及該工程之施工圖說，暨行政院核准第一期

土地使用計畫圖內。發現聲請人所有土地並未在內（經復查行政

院第二期核准土地使用計畫圖內發現聲請人第一期被徵收之土

地，於此時方被使用。詳見附件五），且於該工程完工後，本案

土地亦尚未實行使用，顯然違反土地法第二百零八條所定「徵收

土地應以其事業所必需者為限」之規規，並違反土地法第二百十

九條所定徵收私有土地後應依核准計畫使用，或於徵收完畢一年

後實行使用之規定，又行政院 54.8.5臺 54內五五五四號令第四
條「⋯⋯惟查土地法第二百十九條既為保障人民私權而設，則政

府本於政策及職權，如認為該項土地之徵收已無必要時，逕予撤

銷徵收發還土地⋯⋯」，前行政法院 53 判字第一五五號判例有
案。因此聲請人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請求發還土地，均遭駁

回，行政法院七十二年度判字第一０三五號判決駁回原告之訴，

係以行政院五十三年六月三十日臺五十三內四五三四號令謂：

「惟需地機關是否已於徵收完畢一年後不實行使用之認定，應於

該項徵收土地之整體為準，而不能仍按徵收前之各別原所有權之

各個地區以為認定已否實行使用之準據」為依據，認定「六十九

年度大度路拓寬工程進行情形及徵收土地之整體而言，足認於徵

收完畢一年後已著手實行使用，自無土地法第二百十九條規定之

適用，而判決駁回聲請人之訴。聲請人認行政法院適用之上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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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有違憲疑義，特聲請解釋。

三、理由：

大度路、百齡路、大業路口交叉口部分及朝籟橋改建工程於六

十八年五月由中華民國道路協會服務部測繪，圖上有系爭土地

在內，該圖亦就是臺北市政府公告 71.5.5(71)府工一字、財二
字第一九四一一號附施工範圍圖也經過新工處 70.12.24核准施
工之大度路（自大度路、大業路交會點南四０五、北二００公

尺）拓寬工程（稱第二期工程），七十年三月徵收，當期（補

償費實收三六、０００元）施工圖，系爭土地雖然六十九年二

月被地政處徵收為大度路拓寬工程）中央南路至向西八四０公

尺，稱第一期工程。）六十九年二月徵收，當期（補償費實收

僅三、０００元）用地。該地徵收後並未在第一期工程範圍內

使用，變更為拓寬第二期工程使用，而且行政院核准第一期工

程所附土地使用計畫圖並無該地在內，依土地法第二百零八條

有硬性規定不使用者不得徵收，徵收後必須陳報撤銷徵收。

（詳見附件五土地使用計畫圖）。系爭土地前後確實在第二期

工程用地，因新工處工程設計技術上錯誤致提早於六十九年二

月徵收為第一期工程使用，因徵收後才發覺該地交通流量大，

不適合第一期工程使用，並有六十八年五月測繪圖即為第二期

工程便用，事實明顯（詳見附件三、四），既第一期計畫工程

徵收之土地應在該工程範圍內施工，為何列入第二期工程內施

工，又為何六十八年五月已測繪，為何又六十八年十二月報行

政院核准徵收，更為何不等第二期工程所需再徵，足證明該項

屬於提前徵收後改為第二期工程施用。並有中華民國道路協會

服務部測繪圖及 71.5.5臺北市政府公告可證（如附件），且相
鄰土地之工程受益費，亦係以第二期工程名目課徵，有新工處

開工事項通知書可證。查該地（第一期工程徵收）已變更計畫

為第二期工程使用，事實與所述該工程末期施工，繼續使用有

別，且第一期工程尚未完工繼續工為繼續使用，而第一期工程

於六十九年五月二十日開工至七十一年一月十日前已完工是事

實，第二期工程施工於七十一年五月十五日開工，工程現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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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中，怎能稱繼續使用，實為變更使用。

第一期工程徵收當期補償費實收每坪僅三、０００元，而第二

期工程徵收當期補償費實收每坪為三六、０００元，其間相差

數倍，影響被徵收者之權益甚大，且第一、二期工程施工期間

相差一年，既分期施工，則自應配合施工進度分期徵收需用土

地，既不能將原預計於第二期施工之地區提前於第一期工程中

徵收，亦不能將第一期徵收而未施工之地區，視為既已著手使

用而於第二期工程中繼續施工，本案系爭土地既事實上於第二

期工程中才開始施工使用，自應有土地法第二百十九條之適

用，退萬步言，至少亦需依第二期工程徵收當期補償費補償被

徵收人，方稱公平。

依行政院臺五十三內四五三四號令，則需地機關可不按工程進

度一次徵收完畢，而排除土地法第二百十九條之適用，蓋有無

「實行使用」之認定，既以「整體」為準，則縱於徵收後數年

仍有未使用之部分，惟以「整體」言之，只要徵收中之部分土

地已著手使用，該未使用之部分，仍視為既以使用，似此，就

需地機關言，著實經濟方便，而就被徵收土地之老百姓言，則

權益之損害至鉅。該令釋解侵人害民財產權至鉅。

四、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據上論結，行政院台五十三內四五三四號令有牴觸憲法第十

五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規定，應屬無效。而行政法院適用該無效

之法令駁回聲請人之訴，應認有法定再審理由。

謹 呈

司法院公鑒

聲請人：黃林０玉

中 華 民 國 七 十 七 年 五 月 十 三 日

行政法院判決 七十二年度判字第壹零參伍號

原告 黃林０玉 （住略）

黃 ０ 生 住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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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０ 國 （住略）

黃 ０ 厚 （住略）

上二人送達代收人 黃林０玉

被告機關 台北市政府地政處

上原告因請求發還徵收土地事件，不服內政部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四月

二十日七十二台內訴字第一三九六二０號再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

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事 實

緣台北市政為興辦該市大度路拓寬工程，報經行政院 68.12.19.台內地
字第四五二七五號函核准徵收台北市北投區００段三四三－五地號等

二０四筆私有土地，並經被告機關台北市政府地政處以 69.1.4.北市地
四字第五二０四五號公告徵收。其地價補償費已於法定期限內發放或

提存完竣。原告等以上述被徵收之土地中，原屬原告所有之００段三

四二、三四二－三、三四二－五、三四三－四、三四三－五、三四三

－六、三四三－七、三四三－八、三四三－一一號等土地九書，於徵

收完畢一年後不實行使用，請求依法收回土地。案經被告機關邀同有

關機關會勘後，報奉行政院七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核示不予發還，被

告機關遂據以 71.6.3 北市地四字第二０三二一號函復原告。原告不
服，提起訴願、再訴願，均遭決定駁回，遂提起行政訴訟，茲摘敘兩

造訴辯意旨如次：

原告起訴意旨略謂：原告所有之台北市北投區００段三四二號等土地

九筆，於六十九年一月間，台北市政府為大度路拓寬工程需用公告徵

收。惟經原告查對該工程之工程受益費徵收範圍圖及施工圖說，發現

原告被徵收之土地並未在內，且於該工程完工後，本案土地亦尚未實

行使用，依照市政府公告徵收目的，本件土地係應大度路拓寬工程第

一期之需，惟事實上並未使用，而係於大度路拓寬工程第二期（即大

度路、大業路交會點北二００公尺至交會點南四０五公尺路段）中使

用，顯然違反土地法第二百零八條規定：「徵收之範圍應以其事業所

必需者為限」，大度路拓寬第一期工程早於七十一年一月十日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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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原訴願、再訴願決定書所稱「末期施工」，實係大度路拓寬工程

第二期工程部分，依行政院 51.12.21台五十一訴八一五六號令釋示，
尚難認為業已實行使用，原告自得依土地法第二百十九條之規定，申

請收回本件土地請撤銷徵收，准原告以原徵收價額收回土地等語。

被告機關答辯意旨略謂：本件大度路工程所徵之土地，需用土地人早

於六十九年五月二十日起即分段填土整地施工，會勘當時（七十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該項工程所徵收之土地，大部分均已施工使用中，

而原告等申請發還之九筆土地，僅為該工程原徵收土地中之一小部

分，係位於大度路、大業路、中央南路與百齡路會合處，亦為道路用

地，因其所在位置係屬台北與北投淡水間之重要交通頸瓶，來往車輛

甚多，為顧及行車安全，並配合鄰近之朝籟橋改建，計劃於本工程末

期施工，會勘當時，本案道路工程進度已完成約達百分之九十，依行

政院 53.6.30 台五十三內字第四五三四號令釋示，需地機關是否已於
徵收完畢一年後實行使用之認定，應以該項徵收土地之整體為準，不

能仍按徵收前之各別原所有權之各個地區已否實施使用為準。若就徵

收之土地已按原核准計劃逐漸使用，雖尚未達到該土地之全部，亦與

不依核准計劃使用之情形有間，自無土地法第二百十九條規定之適

用，再者本件九筆土地，其都市計劃，部分為道路保留地，部分為路

邊綠地保留地，台北市政府興辦大度路拓寬工程，需用本件土地，經

都市計劃主管機關認定無妨礙都市計劃，台北市政府依法徵收，並無

不合等語。

理 由

按徵收私有土地後，不依核准計劃使用，或於徵收完畢一年後不實行

使用者，依土地法第二百十九條規定，原土地所有權人固得照原徵收

價額收回其土地，惟需地機關是否已於徵收完畢一年後不實行使用之

認定，應於該項徵收土地之整體為準，而不能仍按徵收前之各別原所

有權之各個地區以為認定已否實行使用之準據，行政院五十三年六月

三十日台五十三內四五三四號令釋示有案。本件台北市政府為興辦該

市大度路拓寬工程，經被告機關於六十九年一月四日公告徵收坐落北

投區００段三四三－五號等二０四筆土地（包括本件原告原所有之九

筆土地），早於徵收完畢一年內之同年五月二十日起分段施工，至七



二
三
六

十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實際施工進度已達百分之九十。系爭土地九筆

僅為該大度路拓寬工程徵收土地中之一小部分，該九筆土地依於大度

路、大業路、中央南路與百齡路會合處，且鄰近有朝籟橋，成為台北

與北投、淡水地區之重要交通瓶頸地區，為顧及行車安全，並配合鄰

近之朝籟橋改建，乃計劃於該工程末期施工，業經台北市政府有關單

位勘明。又七十年度預算之大度路拓寬工程亦在進行施工中，其工程

用地與本件九筆土地銜接，亦有大度路拓寬工程分筆編列預算辦理

（連續工程）示意圖附再訴願卷可稽。原告指訴被告機關將六十九年

度預算大度路拓寬工程徵收所剩餘之土地擅自變更計劃，供作七十年

度預算之大度路拓寬工程使用云云，顯屬誤會。依照上開行政院令釋

示，就六十九年度大度路拓寬工程進行情形及徵收土地之整體而言，

足認為徵收完畢一年後已著手實行使用，自無土地法第二百十九條規

定之適用。原告訴稱第一期工程早於七十一年一月十日前完工，所謂

「末期工程施工」乃係第二期工程部分，本件土地不能認已實行使用

一節，乃因忽視本件大度路拓寬各期工程之連續性所生誤解。原告所

引行政院 51.12.21台五十一訴八一五六號令釋明，土地法第二百十九
條所稱實行使用，係指按照原核准計劃實際使用該項徵收之私有土地

或於該項土地上連續從事有關達成徵收計劃之各項工作，如從事建

築、裝置機械等情事而言。就本案工程所徵收之全部土地整體而言，

於原告申請發還前，早經連續從事達成徵收計劃之各項工作，道路施

工進度已達百分之九十，足證需地單位就徵收之土地已按原核准計劃

逐漸使用，非僅從事有關使用之預備工作，其使用情形雖尚未達到該

徵收土地之全部，究與不依核准計劃使用之情形有別，原告所訴均不

足採。被告機關通知原告不予發還，於法並無違誤，訴願、再訴願決

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之訴，非有理由。又本件原處分機關為

台北市政府地政處，原告對之提起行政爭訟，即應以該處為被告機關

（行政訴訟法第九條參照），原告訴狀誤列台北市政府為被告機關，

於法未合，本判決逕予更正，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依行政訴訟法第二十六條後段，判

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七 十 二 年 八 月 廿 三 日


